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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 函
地址：106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二段132巷
35弄1號
聯絡人：林芳正
電話：02-23257399#55333
傳真：02-23253823
電子信箱：fangcheng.lin@moenv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8日
發文字號：環化評字第115800244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同意變更本署補助貴府辦理「115年度臺南市毒性及關注

化學物質源頭管理計畫」經費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貴府環境保護局115年3月27日環水字第1150036665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同意貴府因業務實際需求變更新增經費新臺幣（下同）660

萬2,000元（加班費120萬元、委辦費540萬2,000元），計

畫總經費為1,160萬2,000元，核定補助經費為923萬5,000

元（人事費330萬元，委辦費593萬5,000元）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